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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实施办法

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我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工作机制，完

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，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

展，着力满足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需求，提高残疾人的生活

质量和社会参与能力，根据《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条例》《中

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高质

量发展的意见》《关于印发广东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

贴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粤残联〔2018〕6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残疾人辅助器具是指残疾人使用的，能预防、代偿、

监护、减轻或降低损伤、防止活动受限和参与限制的特别生产或

通用产品（包括器具、设备、工具、技术和软件等）。

第三条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内容包括：需求调查、评

估适配、定（改）制、使用指导、适应性训练、效果评估、维护

维修、 回访跟踪、咨询转介、辅助器具配送等服务。

第四条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主要用于适配补贴对象购

买辅助器具产品和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所产生的费用，应在坚持保

基本、全覆盖的基础上兼顾残疾人多样化、个性化的适配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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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适配补贴对象、目录和标准

第五条 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对象为：广州市户籍且符合下列

条件之一的残疾人和残障儿童：

（一）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残疾人。

（二）18 周岁以下未持证残障儿童（持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

疗机构出具的诊断书）。

第六条 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种类、补贴年限、补贴标准依据

《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》（附件，以下简称《补贴

目录》）执行。

第七条 补贴年限内， 同一种类辅助器具（指功能相同或可

相互替代的辅助器具）适配补贴只能享受一次。对于同一年度内

有不同种类辅助器具需求的，多重残疾人申请的辅助器具种类不

得超过 3 件，非多重残疾人不得超过 2 件（拐杖、假肢、矫形器、

助听器等有左右之分的辅助器具，需要在同一个资助年度内申请

适配补贴的，视为 1 件，分别计算补贴年限）。

第八条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由“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评估

适配类定点机构”（以下简称“定点机构”）开展。适配补贴对象

自行选择定点机构购买辅助器具和接受适配服务，按照《补贴目

录》的补贴标准给予补贴，所选辅助器具和适配服务价格等于或

低于补贴标准的，给予全额补贴，高于补贴标准的，按补贴标准

给予补贴，超出部分由适配补贴对象承担。适配补贴对象选择购

买高于补贴标准购置的辅助器具，其配送、保修等售后服务由适

配补贴对象与定点机构协商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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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申请、审核和服务流程

第九条 辅助器具适配补贴资助年度、审核方式、补贴发放方

式按照《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残

疾人康复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穗残联规字〔2021〕1 号）和

本办法的要求执行。

第十条 辅助器具适配服务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需求评估。区级残联组织可以通过残疾人基本状况

调 查工作对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申请需求进行评估并做好咨询

转介 工作。

（二） 申请。适配补贴对象通过“穗好办”APP、广东政务

服 务网进行网办申请或前往户籍所在地街（镇）残联进行窗口受

理。

（三）评估审核。街（镇）残联收到申请后，通过“广州市

残疾人政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政务平台”）在 3 个工作日内，对

申请材料进行网上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审核信息通过政务平台转

介至适配补贴对象选择的定点机构。

（四）适配评估。适配补贴对象申请适配补贴待遇，应接受

适配评估。适配评估由定点机构开展，面向适配补贴对象合理需

求开展评估，不得诱导需求。适配评估指引由市残联另行制定。

定点机构对申请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对象开展适配评估。能在

网上评估的通过政务平台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网上评估；需要现

场评估的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评估，并形成适配评估意见，

通过政务平台传送至适配服务对象户籍所在地的区残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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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区残联审核。区残联通过政务平台在 7 个工作日内，

对申请材料和适配评估意见进行网上审核。通过审核的，审核信

息通过政务平台传送至适配补贴对象选择的定点机构；未通过审

核的，适配补贴对象可通过定点机构向广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提

出复评，区残联按照复评意见作出相应的审核结果。复评意见为

最终评估适配意见。

（六）购置及个性化定（改）制服务。适配补贴对象前往定

点机构购置辅助器具。定点机构根据适配评估意见，选配相应的

辅助器具品种，对需要定（改）制的辅助器具进行设计及量身定

（改）制。

（七）适应性训练。辅助器具交付后，定点机构应对需要进

行适应性训练的适配补贴对象进行使用适应性训练，对适配补贴

对象及其亲属进行辅助器具使用培训。

（八）效果评估。辅助器具交付使用一个月、三个月及半年

间，定点机构应安排专业人员上门或电话进行回访，对适配补贴

对象使用辅助器具的效果进行评估，征询意见及做好跟踪服务。

（九）辅助器具配送和保修服务。定点机构应提供配送服务。

辅助器具保修期限内出现损坏的，定点康复机构提供保修服务，

对行动不便、联系有困难的，定点康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。保修

服务期限外，如需更换零部件或维修的，产生费用由适配补贴对

象自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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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机构管理和监督

第十一条 定点机构的准入、管理和服务评价，按照《广州

市残疾人联合会等 7 部门关于印发印发广州市残疾人康复服务

定点机构管理办法》（穗残联〔2024〕37 号）执行。

第十二条 市、区残联和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定点机构的建设

和管理，对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，完善服务网络，为适配补贴

对象提供辅助器具适配补贴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
第十三条 广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对定点机构开展业务指导

和服务质量评价工作，对定点机构供应的辅助器具种类、功能等

提出技术意见。

第十四条 各定点机构应当加强自身建设和内部管理， 自觉

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，强化服务意识，改善服务条件，

优化服务流程，为适配补贴对象提供质优、价廉、便捷的辅助器

具适配服务。

第五章 资金保障和管理

第十五条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经费和工作经费按照

《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残疾人康

复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穗残联规字〔2021〕1 号）相关规定

保障落实。

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财政补助经费按现行市对区财政体制

由市区分别负担。若今后中央或省也分担相应支出经费，则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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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除中央或省补助资金后，按现行市对区财政体制由市区分别负

担。

积极探索企业、社会组织、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残疾人

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工作新机制，多方筹集资金，满足适配补贴对

象的辅助器具需求。

第十六条 辅助器具适配补贴资金及适配补贴对象自付部分

费用，可用于定点机构开展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及维持机构运转等

相关费用。定点机构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评估、适配、定（改）

制、使用指导、适应性训练、维修、配送等费用，假肢、矫形器

适配项目服务费用最高不超过总费用 30%，其他适配项目服务费

用最高不超过总费用 10%。服务项目总费用价格应向补贴对象公

开。

第十七条 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资金实行专项管

理，严格按照规定用途和财政、经费相关政策要求使用，定期组

织自查。

第十八条 已纳入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辅助器具品

种，按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支付，能够由社会保险赔付的由社会

保险赔付，不得重复申请辅助器具适配补贴。

第十九条 适配补贴对象对申请补贴事项的真实性和必要性

负责，承诺对其通过获取适配补贴购置的辅助器具不出借、出租

或有偿转让，并对违反承诺产生的后果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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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。有效期三年。

若上级出台修订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新办法，我市从其规定执

行。 《广州市残联关于延长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工作管

理办法有效期的通知》（穗残联规字〔2024〕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《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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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

序号 残疾类别 辅具类别 名称 单位 补贴标准 补贴年限（年）

1

肢体残疾 假肢

部分足假肢 * 件 3000 3

2 踝离断假肢 * 件 3600 3

3 小腿假肢 * 件 3600 3

4 膝离断假肢 * 件 5000 3

5 大腿假肢 * 件 7200 3

6 髋离断假肢 * 件 9600 3

7 部分手假肢 * 件 2000 3

8 腕离断简易假肢 * 件 3000 3

9 前臂装饰假肢 * 件 4000 3

10
上臂装饰假肢 *

(含肘离断假肢)
件 6000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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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肩关节离断装饰假肢 * 件 8000 3

12

矫形器

矫形鞋 * 只 1000 成人 2 年/儿童 1 年

13 足矫形器 * 件 500 2

14 踝足矫形器 * 件 1000 成人 2 年/儿童 1 年

15 膝踝足矫形器 * 件 1800 2

16 颈胸矫形器 件 1400 2

17 胸腰骶矫形器 件 1400 2

18 腰骶矫形器 件 1400 2

19 颈托 件 240 2

20 手部矫形器 * 件 700 2

21

移动类

辅具

护理型轮椅 台 960 3

22 坐便轮椅 台 960 3

23 普通轮椅 台 720 3

24 高靠背功能轮椅 台 1200 3

25 儿童功能轮椅 台 1800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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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手摇三轮车 台 1800 3

27 电动轮椅 台 4800 5

28 防压疮座垫 件 800 2

29 助行器 台 300 3

30 儿童助行器 台 400 3

31 坐姿椅 件 1800 3

32 站立架 个 1200 3

33 儿童站立架 个 1440 3

34 肘拐 * 支 50 2

35 腋拐 * 支 100 2

36 手杖 支 50 2

37 移乘板 件 240 3

38

护理类

护理床 张 1800 5

39 床用桌 件 315 5

40 可调靠架 件 180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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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 防褥疮床垫 件 800 3

42 座便椅 台 300 3

43 洗浴椅 台 400 3

44 电脑辅具 手部辅助支架 件 150 4

45

日常生活类

辅具

可折弯叉 件 80 2

46 可折弯勺 件 80 2

47 助餐筷 件 80 2

48 易握杯 件 80 2

49 吸盘式防洒碗 件 80 2

50 吸盘式防洒盘 件 80 2

51 便利碗 件 50 2

52 防滑垫 件 50 2

53 穿袜器 件 60 2

54 加长鞋拔 件 50 2

55 穿衣器 件 60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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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 系扣器 件 60 2

57 长柄擦背器 个 60 2

58 浴背器 个 60 2

59 长柄梳 套 60 2

60 粗柄牙刷 套 60 2

61 单手案板 套 60 2

62 特制刷 套 60 2

63 易握剪刀 套 50 2

64 开瓶器 件 50 2

65 开罐器 件 50 2

66

视力残疾
视力

辅助器具

盲文写字板和笔 套 100 5

67 听书机 台 600 3

68 普通盲杖 支 50 3

69 闪光报警盲杖 支 120 3

70 光学放大镜 件 90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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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1 眼镜式助视器 副 130 2

72 低视力定制眼镜 副 300 3

73 单筒望远镜 副 120 2

74 盲用手表 只 90 3

75 阅读架 个 50 3

76 盲用报警水壶 只 120 3

77 盲用电饭煲 只 240 3

78 盲用收音机 台 115 3

79 近用手持电子助视器 台 700 5

80 基本型远近距离助视器 台 1100 5

81 远近两用台式电子助视器 台 8300 5

82 闪光语音门铃 个 100 2

83 盲用电脑软件 套 800 4

84 听力残疾 听力 闪光门铃 个 100 2



85
助听器 *

(耳背/定制式)
只 3200 4

86 儿童助听器 * 只 4000 3

87 震动闹钟 个 100 2

88 聋用手写电子沟通板 件 200 3

说明：

1. 本目录列明“儿童”的辅助器具为残疾儿童专用产品，如无特殊说明，其它产品适用对象中包括残疾儿童。

2. 带“*”的辅具有左右之分。

3. 下列每组配置项目因功能相同，或功能可相互替代，在补贴年限内只能选择配置其中一种。未在下方列明的，均属不同种类。

① 护理型轮椅、坐便轮椅、普通轮椅、高靠背功能轮椅、手摇三轮车、电动轮椅、儿童功能轮椅；② 儿童助行器、助行器；

③ 儿童站立架、站立架；④ 助听器（耳背/定制式）、儿童助听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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